 会后收回
关于《关于审议<阜康市广场舞和自乐组织活动管理方案>的请示》的起草说明
市人民政府常务会：

按照会议安排，现将《阜康市广场舞和自乐组织活动管理方案》起草情况汇报如下：

一、上会的依据和要求

我市城区广场舞、自乐组织活动噪音扰民、影响市容环境成为近年来市民、群众集中反映的突出问题。为切实回应群众关切，有效解决广场舞活动噪音扰民突出问题，进一步规范阜康市广场舞、自乐组织活动管理，促进公共文化活动健康有序开展，涵养和谐文明的城市公共环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结合阜康市实际情况，市公安局起草了《阜康市广场舞和自乐组织活动管理方案》，经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并完善后形成本方案。

二、征求意见及意见采纳情况

《阜康市广场舞和自乐组织活动管理方案》已对接上级部门并取得同意，于7月31日，组织市司法局、城市管理局等相关部门专题研究讨论，并征求15家单位意见建议，其中4家单位

提出建议17条，结合实际均已采纳。博峰街道办事处提出意见2条，未采纳，具体原因为：关于“建议加入畅岁园广场全域全天候禁止进行唱歌和唱戏活动，如需开展文艺演出（唱歌、戏曲表演、乐器演奏）等，需向阜康市环境卫生和园林绿化服务中心报备”以及“建议加入畅岁园广场不得开展以营利为目的，为他人提供点歌唱歌服务，以及提供桌椅收取费用的棋牌等活动，并明确处罚机关”的意见，依据《宪法》第47条“公民有进行文化活动的自由”的规定，全天候全域禁止可能构成对公民文化权利的不当限制，不予采纳。于8月25日，通过阜康零距离微信公众号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征求意见2条，均已采纳。

同时8月21日通过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平竞争审查；9月5日通过了市司法局合法性审查。

三、主要内容

《阜康市广场舞和自乐组织活动管理方案》共二十二条。

第一至五条：阐述了制定方案的依据、目的，适用范围。第六条：阐述了乡镇（街道）、村（社区）以及相关职能部门管理的职责任务。第七条至十一条：对广场舞、自乐组织活动使用的音响器材、噪声限值、场所区域、时段节点、行为规范等内容进行了说明。第十二至十六条：明确了广场舞、自乐组织活动的日常监督部门，乡镇（街道）、相关职能部门对活动的监督指导事项。第十七至第二十二条：对违反本方案的行为处罚依据、承担的法律后果进行了说明。

四、需要说明的问题

本方案引用202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条款，新修订的《治安处罚法》将于2026年1月1日施行，为此，本方案于2026年1月1日起施行。

现提请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我们将认真贯彻此次会议

精神，吸纳和总结各位领导和同志们提出的意见建议，切实做好方案完善工作。审议通过后建议以阜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名义印发执行并向社会公布。

汇报完毕。

